臺北醫學大學 新增、停開及異動課程申請表(含基礎學科)

	院/系所別
	


	項目
	科目名稱

(中文、英文)
	主授

教師
	年級

/

學期
	全

/

半
	必

/
選修
	學分
	備註
	適用
學年度

	□新增
□停開
□更名
□復開
□異動
	舊
	中文課名
英文課名
	
	
	
	
	
	□全英語課程
□遠距教學

□混成教學
□與開課單位合開課程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自  學年度
第  學期起實施
	自  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適用。

	
	新
	中文課名
英文課名
	
	
	
	
	
	□全英語課程
□遠距教學 

□混成教學
□與開課單位合開課程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自  學年度
第  學期起實施
	

	教學型態
(請擇一勾選)
	□一般講演型 □互動講演型 □討論型□實作型□翻轉教學課程 □自主學習課程□其他

	評分方式：
	□百分制  □通過/不通過制

	通識領域：
(僅通識中心使用)
	□人文藝術與自我 □科學技術與社會 □語言溝通與文化□經典閱讀與反思

	主授教師 eq \o\ac(○,1)
	
	所屬單位主管 eq \o\ac(○,2)
	

	系所學位學程
課程委員會審核
	會議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通過

系所學位學程承辦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	開課單位主管
	

	學院
課程委員會審核
	會議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通過

學院承辦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	院長
	


註：①主授教師須由本校專兼任教師擔任。

②若主授教師為非開課單位之專兼任教師，原所屬系所學位學程主管亦須同意簽署。

(申請表須依當學期校課程委員會開會準備事項及通知辦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	基礎學科課程需先經學科主管、醫學系主任簽核後，再送至學院課程委員會審核

	學科主任④
簽核及意見
	
	醫學系主任④
	


④涉及基礎學科(公共衛生學科、分子寄生蟲暨熱帶疾病學科、生物化學暨細胞分子生物學科、生理學科、微生物免疫學科、藥理學科)者，須會簽相關學科。

	課程目標
	

	課程大綱
	

	主授教師及其專長
	

	協同授課者及其專長
	(無協同授課者則可免填)

	核心能力佔比
	(核心能力項目/比重)

	評分方式
	□百分制
	(評分方式/比重)

	
	□通過/不通過制
	(本欄位僅新增課程/評分方式異動課程需填寫)

(1)課程適用通過/不通過制原因：

(2)課程評分標準說明：

	遠距教學/混成教學說明
	遠距教學週次須填寫
(1)課程線上互動討論機制：
(2)線上學習評量機制：

	上課時間是否符合教育部規範
	□符合
· 日間學制以週一至週五白天授課，進修學制（含在職專班）以週一至週五晚間並得輔以週六、週日授課，且同一門課程不連續超過4節。
· 無採短期密集方式完成整學期授課。
· 無因調整時間合併不同學制課程，也無跨部合併授課情形。
□不符合(請說明原因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週次
	授課方式
	時數
	面授
	遠距教學
	教學大綱
	備註

	
	
	
	
	非同步
	同步
	
	

	1
	講演
	2
	
	V
	
	XXXXX
	(範例)

	2
	討論
	2
	V
	
	
	XXXXX
	(範例)

	
	
	
	
	
	
	
	

	※請自行增加行數填寫

※授課方式：1.講演；2.互動講演；3.討論；4.實作；5.翻轉教學；6.校內外參訪；7.彈性學習
※每學期授課週數以十八週(含期中、期末考週)計算為原則：講演課程以每週授課一小時滿一學期為一學分；討論、實習或實驗課程以每週授課二至三小時滿一學期為一學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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